附件3
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所需材料一次性告知
                                                                                                                  受理编号： 2009-4
	经办人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危旧房改造单位全称)
	
	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编
	

	
	
	
	
	
	
	
	
	
	
	
	

	收到申请材料名称及数量
	□ 1、申请书；      
□ 2、不符合建筑抗震设防要求的鉴定书、房改住房使用年限的有关证明材料、房产主管部门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或者有检测资质的建设工程质量鉴定机构出具的危险住房鉴定书等；
□ 3、国有住宅土地使用权证书；  
□ 4、房屋权属证明；
□ 5、原住宅区总平面图；
□ 6、规划主管部门核准的新建住房规划设计条件；
	
	□ 7、全体房改住房（含上市交易过的房改住房）产权人同意改造的意见书；
□ 8、项目改造方案；
□ 9、当地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的初审意见。
□ 10、其他                                                                                                                                   
                                                                             

	  

	申请人应补充提交的材料
	□ 1、申请书；      
□ 2、不符合建筑抗震设防要求的鉴定书、房改住房使用年限的有关证明材料、房产主管部门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或者有检测资质的建设工程质量鉴定机构出具的危险住房鉴定书等；
□ 3、国有住宅土地使用权证书；  
□ 4、房屋权属证明；
□ 5、原住宅区总平面图；
□ 6、规划主管部门核准的新建住房规划设计条件；
	
	□ 7、全体房改住房（含上市交易过的房改住房）产权人同意改造的意见书；
□ 8、项目改造方案；
□ 9、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的初审意见。
□ 10、其他                                                                                                                                   
                                                                             

	

	延期受理原因
	□1、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全
□2、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要求
□3、首问责任人没有指导帮助
□4、其他
	备注：1、以上材料按A4纸标准打印装订成册，建设单位初审材料报送当地房改办（在南宁市的中直、区直单位报区直房改办）一式两份。2、送审材料报上一级房改办一式两份。

	
	
	收件人及时间：                            经办人：


（一式2份）


